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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目的
本指引概述可採用的處理及存放化學物品措施 (包括放射性物質及放射性儀器) 和危險物品 (DG) 從而減少溢漏 / 滲漏之危險及遵守有關法律法規和其他要求。

2.0 適用範圍
本指引適用於有需要處理及存放化學物品及危險物品的工場活動。包含在本指引的論點可分類為：
· 容器﹔
· 處理及預防溢漏﹔
· 資料及標識﹔
· 檢查及保養﹔及
· 存放及運輸

一些在生產過程中使用的化學品包括金屬射出成型的鋅及鋁金屬以及一般保養工程所使用的酸、鹼、黏貼劑及有機溶劑。
有關化學廢物管理的程序可參考 EI-03 廢物管理。  

3.0 程序
3.1 申請 許可證 / 牌照
3.1.1 環境管理代表應確定危險物品有否超出容許存放的數量所限，如有，環境管理代表應決定安排適當的存放設施及向有關政府部門申請牌照。 

3.2 處理及貯存化學物品及危險物品的良好措施
工場經理應確保以下程序能適當採用。 

3.2.1 資料及標識


· 從供應商/製造商獲得處理、存放及控制混雜物及溢漏的詳情

· 從供應商/製造商獲得物品化學成份及正確護理眼睛、皮膚、 攝取化學物品的詳情(通常在物質安全資料表 (MSDS) 中提供)

· 確保以上資料是最新版本，提供給各員工，並在意外發生時按照設施安全計劃執行
3.2.2 能力及訓練


· 化學品的存放應由兩個倉務員負責管理。該倉務員是必須接受化學品的性質及緊急處理程序訓練及考核合格。
· 凡須要每天操作應用之生產部主任，貨倉經理及技術員均應接受雙關之化學品訓練，其訓練內容包括：
· 怎樣應用化學品（例如MSDS（物料安全資料清單）、特別注意事項、工作程序等）
· 化學品及廢物管理的相關文件

· 職能/部門的要求
· 提供防護器給工作人員
3.2.3 容器


· 使用適當容器從而減少溢漏
· 確保容器是適合存放該物品 (如不會和物品有化學反應、抗侵蝕) 

· 確保容器在良好狀態下保存及安全的關閉
· 所有容器貼有適當的標籤 (包括中文及英文) (參考 “一般工業常用的危險物品標籤及分纇”) 
3.2.4 大量存放及運輸
· 當運送易燃、易爆炸及/或對人有危害的危險化學品時應採取適當的特殊預防措施。
· 對於容易溢漏的化學品，應採取適當措施。
· 當運送化學品時，應先閱讀容器上的指示及小心裝卸。 

· 提供獨立存放設施貯存不同的物品，從而防止危險化學物品發生化學反應及污染。 

· 次級密封處存庫位置應盡量遠離對環境敏感的地方，如排水渠
· 物品存放要遠離嚴重繁忙的地方，避免容器損壞
· 在存放範圍內： 

· 確保只有指定的物品存放 

· 提供次級密封處及備漏盤、不滲漏的地台及岸堤
· 存放地方要鎖上從而防止未經許可的人進入 

· 提供清晰的標記(如危險物品類別、物品類別、 “不准吸煙” 標語)

· 確保有足夠的流通空氣及滅火設備
· 提供有標識的架子給細小化學物品 

· 當運輸時保持所有容器直立 (及連結危險物品一起) 

3.2.5 處理及預防溢漏
· 使用泵分配器從桶及容器內抽取化學物品 

· 當處理化學物品時，使用專用的設備及管道
· 確保準確地量度重量、分配及混合化學物品
· 確保混合化學物品的地方有足夠的照明、良好的空氣流通及距離使用地方越近越好
· 運送化學物品時應使用盤子盛載溢漏部份(如從一個容器到另一個容器) 

· 跟隨由環境管理代表 / 生產部經理發出及化學物品標記的安全指引
· 如有需要，使用提供的保護衣物及用後適當地處置
· 在任何存放化學物品的地方都不可以吸煙或飲食
· 如身體有任何不適的現象應向生產部經理報告並通知使用過甚麼物質
· 要小心處理所有化學物品。如有懷疑，應詢問生產部經理 / 環境管理代表。


3.2.6 清理少量溢漏


· 使用沙、木屑或溢漏裝備吸收溢漏及防止進一步擴散。 

· 應依照廢物管理的環境指引處置已吸收有溢漏污染的物質。 

· 確保木屑或溢漏裝備能容易地取得及有足夠數量。 

3.2.7 檢查及保養
· 定期檢查及測試貯存桶、油箱及管道的狀態 (特別是邊緣及墊圈)。
· 檢查及保養所有裝置及儀器防止化學物品/燃料洩漏。

4.0 監測及檢查

環境管理代表應確保：

· 存放設施的運作及保養在滿意的狀態 

· 員工及承建商能跟隨本指引執行 

· 每種危險物品執照(包括危險物品種類存放及存放設施的容量)的要求能遵從
· 沒有執照危險物品的數量不能超出豁免的數量

生產部經理或其代表應： 

· 每周執行實地視察確保處理/存放化學物品及危險物品程序能有效執行 
· 當發現不符合事宜時，應根據『 EP-07 諮詢 / 投訴 /不符合的處理』執行糾正措施。
5.0 記錄
	記錄說明
	記錄地點 / 保存職責
	最少保存期

	化學物品及危險物品清單，包括數量及位置(附錄一)
	環境管理代表
	三年

	化學品之MSDS物料安全資料單及危險物品（可參閱供應商資料）
	環境管理代表
	三年

	視察記錄  (如有不符合地方，可參照 EF-EP07-01)
	生產部經理
	三年


6.0 附錄

不適用。
